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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382民初4589号
张少慧、李木子：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联合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市支行诉被告张少慧、李
绍平、屠彩娥、李木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8)浙 0382 民初 458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6185号

胡利民：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乐清北白象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蔡小琴、
胡利民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2018年12月6日14时30分在乐清市人
民法院柳市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6420号

陈小雷、汤翠蕊：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安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小雷、汤翠蕊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转
普通程序）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8年12月6日15时在乐清市
人民法院柳市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7517号

吴程斌：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柳市支行与被告吴程斌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
（转普通程序）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8年12月6日15时30
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章建国：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
市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8）浙 0382 民初 6971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
判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 09:00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章建国：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
市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8）浙 0382 民初 6978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
判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 09:00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陈伟：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
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8）浙 0382 民初 6979 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判
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 09:00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王礼建：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
市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8）浙 0382 民初 6980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
判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 09:00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黄玉龙：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
市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8）浙 0382 民初 6984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
判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 09:00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391号

陈秀兰、陈彩琴、陈金叶：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公司与被告陈秀兰、陈
彩琴、陈金叶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0382民初39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537号

黄道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乐清支公司与被告林小茜、林仁宝、黄道章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153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504号

黄松明、方爱道、黄松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公司与被告黄松
明、方爱道、黄松珠、高仁际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1504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24破10号之一

2018年6月11日，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金象鞋业有限公司（下称“金
象鞋业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现查明，金象鞋业公
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金象鞋业公
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裁定宣告破
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43 条第 4 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8年8月27日裁定宣告温州金象鞋业公司破产并
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2748号

赵文采：本院受理原告张军诉被告赵文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
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下午14 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2747号

费林强：本院受理原告张军诉被告费林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
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下午14 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2749号

徐芳：本院受理原告张军诉被告徐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
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2752号

祝敏：本院受理原告张军诉被告祝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
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下午14 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1192号

汪贵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宝隆米业有限公司
与被告汪贵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481 民初 1192 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汪贵明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宝隆米业有限公司货款
2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由被告汪贵明负担。公
告费650元，由被告汪贵明负担（给付方式：由被告汪
贵明直接支付给原告浙江宝隆米业有限公司）。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842号

陈彩荣、黄吉方：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旺泰
纺织品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彩荣、黄吉方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 0502 民初 1842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857号

谢协：本院受理的原告林莹与被告谢协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浙 0502 民初 185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3063号

沈业垚：本院受理的原告陈金灿与被告沈业垚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502
民初30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335号

沈新林：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林送与被告沈新林追
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
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502民初23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
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650号

孙勇：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凤君与孙勇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10日11
时0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621号

吴新民：本院受理原告曹荣林与被告吴新民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502民
初16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向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449号

陈小甫：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力赫诉被告陈小甫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502民初1449号民事裁定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498号

林胜男、左艳：本院受理的原告尹鑫诉被告林胜
男、左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0502民初249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455号

董赔芳、高志泉：本院受理的原告肖强诉被告董
赔芳、高志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0502民初2455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149号

翁法根：本院受理的原告金伟诉被告翁法根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502民初214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054号

茹淦方：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茹淦方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0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657号

潘为民：本院受理的原告费金方诉被告潘为民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 0502 民初 165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174号

钦朝辉：本院受理原告汪建新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917号

潘明忠：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广敬诉被告潘明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 0502 民初 291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1破6-2号

2017年12月12日，本院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德清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骏跃能源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浙江骏跃能源有限公
司无资产可供分配，且已明确未清偿债务共计12笔，
总额为人民币 117454267.28 元，债务人财产明显资
不抵债且债务人财产明显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
院认为：浙江骏跃能源有限公司管理人审核查明浙
江骏跃能源有限公司资产明显资不抵债，根据法律
规定，应当对浙江骏跃能源有限公司进行宣告破
产。债务人财产明显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根据法
律规定，应当及时终结浙江骏跃能源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在本案受理后，浙江骏跃能源有限公司
股东未向管理人提供财务账册，导致无法全面清算，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之规定：“有限责任
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
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
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债权人可主张其在造成损
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有限责任公司
的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
重要文件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可主张其对公
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浙江骏跃能源有限公司债权
人如认为浙江骏跃能源有限公司的股东存在上述行
为，可根据法律的规定，要求股东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43条、第107
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8日裁定宣告浙江骏跃
能源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骏跃能源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程序。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5696号

马红星、蔺小江：本院受理原告金伦英与被告马
红星、蔺小江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782民初569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马红星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支付原告金伦英租金103350元并赔偿逾期
利息损失（从2017年10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
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金伦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444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马红星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5475号

仪陇县建宜纺织品有限公司、胡建成：本院受理
原告义乌市星卡纺织有限公司与被告仪陇县建宜纺
织品有限公司、胡建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782民初547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仪陇县建宜

纺织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义
乌市星卡纺织有限公司货款352308.73元并支付逾期
利息（从2016年9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本判决
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仪陇县建宜纺织品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星卡纺
织有限公司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20000
元。三、被告胡建成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义乌市星卡纺织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4014元（已减半），由原告义乌市
星卡纺织有限公司负担136元，由被告仪陇县建宜纺
织品有限公司、胡建成共同负担3878元。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9763号

李亚兵（330822198203161811）：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稠州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李亚兵合同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答疑告知书、开庭
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并定于2018年11月27日10:40在廿三里法
庭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你应按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13281号

金军华（332522197204275117）：本院受理原
告王光珠诉被告金军华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答疑告
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且定于2018年11月21日
9时50分在廿三里法庭三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届时你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13020号

周光昨（330326199002187217）：本院受理原
告陈亚新诉被告周广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答
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且定于 2018 年
11月20日15时20分在廿三里法庭三号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届时你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本院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11911号

张仁强（33032619860502181X）：本院受理原
告吴志勇诉被告张仁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表、判后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
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并定于2018年11月28日14:30在廿三里法
庭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你应按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23民初2109号

徐利平：本院受理原告徐秋平与被告徐利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审判人员组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
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0000元并支付该
借款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同时负担本案诉
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本案开庭审理时
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2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开庭地点在本院第四法庭，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3民初1127号

潘士跃：本院受理原告周瑞堂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23 民初 1110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潘士跃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归还原告周瑞堂借款320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600 元，公告费 560 元，合计 1160 元，由被告潘士跃
负担，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交纳。请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31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6647号

朱强：本院在审理原告陈爱花诉被告朱强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
风险提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8年12月13日14时1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19号
审判庭（西门五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
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2733号

胡东龙：原告永康市良友板材经营部与被告胡
东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2733 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52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6192号

黄华强：本院受理原告徐雄亮与被告黄华强的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
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
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
理时间为2018年12月19日9时10分，开庭地点在浙
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8号审判庭（东门4楼），审判人
员为施旭星、徐香珍、孙永道。逾期不来应诉，本院
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5867号

田金波：本院受理原告黄春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5000元及
支付违约金（从起诉之日起月利率2%计算至款清为
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18年11月28日15时00分在本
院东门四楼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
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2967号

杨丽：本院受理原告徐有胜为与被告杨丽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784 民初 2967 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504办公室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5568号

钱明阳：本院受理原告陈涌泉诉被告钱明阳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
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5日上午9时10分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5717号

程根火：本院受理原告鲍红兵、黄根林诉被告
程根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5日上午8时40分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489号

孙先喜、傅茹忆：本院受理原告王树斌诉被告
孙先喜、傅茹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26 民
初148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3348号

徐梁森：本院受理原告张新忠诉被告徐梁森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民初3348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6218号

池彩慧：本院受理原告邵桢杰与被告贾伟源、池
彩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726民初6218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
案由周峰松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曹德强、人民陪审
员黄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11月22日上午8：
50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3180号

陈用君、傅茂芳：本院对原告沈荷仙诉被告陈用
君、傅茂芳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726 民初 3180 号民事判
决书。主文内容：限被告陈用君、傅茂芳于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沈荷仙加工款计人民币27184
元及利息损失（自2018年4月24日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限被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581号

祝红星：本院受理原告何红坚诉被告王四清、黄
益新、祝红星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26民初5581号民事上
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2931号

朱宏贤：本院受理原告黄建贤诉被告朱宏贤之间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726民初293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5603号

郑海滨：本院受理原告黄东照诉被告郑海滨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民初
560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浦东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